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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川 01 强清 1 号之一

申请人：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郭炳福。

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本院根据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

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了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

算一案，并于 2026 年 1 月 4 日指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成都分所担任中食成都公司清算组。

2026 年 6 月 5 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了《关于提请人

民法院裁定认可<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

>的申请》《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》，

并于 2026 年 6 月 9 日向本院提交了《关于提请裁定终结中

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报告》，称清

算组接受指定后，未接管到中食成都公司的印章、证照、账

册和重要文件等资料，且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

人员，因此，清算组无法对中食成都公司进行全面清算，依

法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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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：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

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

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公司强

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通知》（法发〔2009〕52

号）第 28 条规定：“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

件等灭失，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，经

向被申请人的股东、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

民事制裁措施后，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，对于尚

有部分财产，且依据现有账册、重要文件等，可以进行部分

清偿的，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对现有财产进行公平

清偿后，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；对于没有

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，应

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”、第 36 条规定“公司

依法清算结束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

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公司登记机关依清算组的

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，公司终止。”本案中，根据清算组提交

的清算报告，清算期间清算组未能接管到中食成都公司的主

要财产、账册和重要文件，清算组完成了财产清理、公告通

知债权人等清算工作，清算期间无人申报债权，未发现有对

外负债。清算组从中食成都公司银行账户接管到的现金资产

7 472.26 元，尚不足以支付清算费用和清算组报酬。中食

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有关人员下落不明，无法取得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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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账簿、公章证照等重要资料均下落不

明，导致无法全面清算。清算组已向中食成都公司股东释明

了无法清算的法律责任。清算组请求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

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终结强制

清算程序后，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

张有关权利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十三

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

告》；

二、终结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清算组应当自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持本裁定向中国食

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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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袁晟翔

审  判  员   李盈昊

审  判  员   赵云平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书  记  员   何兰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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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中国食品集团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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